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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 110學年度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管理指引 

修正規定對照表 
110.10.4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一、教學及授課方式 

    學校如採實體授課，應符合下列辦

理原則，否則採線上授課： 

(一)教室的師生人數應為室內 80 人以

內，或室內超過 80人但容留人數應

符合室內空間至少 1.5 米/人(2.25

平方米/人)，並以實際座位數入座

且不限梅花座/間隔座。 

*容留人數以活動場所之樓地板面

積(扣除固定設施設備)除以 2.25平

方米計算(以下同)。 

(二)採固定座位、固定成員方式進行，並

落實實聯制；如無法採固定座位時，

請任課老師拍照留存，以便後續疫

調。 

(三)上課時師生應全程佩戴口罩且落實

手部消毒，上課期間禁止飲食。 

(四)教室應保持通風良好及定時清消，

並上課使用操作設備機具須妥善消

毒（詳後述環境及清消管理）。 

一、教學及授課方式 

    學校如採實體授課，應符合下列

辦理原則，否則採線上授課： 

(一)室內維持安全社交距離(2.25 平

方米/人)且人數上限 80人。 

(二)採固定座位、固定成員方式進

行，並落實實聯制。 

(三)上課時師生應全程佩戴口罩且

落實手部消毒，上課期間禁止飲

食。 

(四)教室應保持通風良好及定時清

消，並上課如有操作設備機具須

妥善消毒（詳後述環境及清消管

理）。 

二、體育、游泳、實習課程、表演藝術

課 

(一)體育課 

  1.室內外體育課程，均應保持社交距

離(室外 1公尺、室內 1.5公尺)，特

別是容易肢體接觸或團隊性運動項

目課程，授課教師須調整課程目標、

教學內容與評量方式。 

  2.為落實全程佩戴口罩，進行體育課

程時，請授課老師評估運動強度並

留意學生身體狀況，適時調整課程

內容。 

  3.學生使用之設備器材，應避免共用；

如有輪替、使用設備或器材之需要，

二、體育、游泳、實習課程 

(一)體育課 

  1.室內外體育課程，均應保持社交

距離(室外 1 公尺、室內 1.5 公

尺)，特別是容易肢體接觸或團

隊性運動項目課程，授課教師須

調整課程目標、教學內容與評量

方式。 

  2.為落實全程佩戴口罩，進行體育

課程時，請授課老師評估運動強

度並留意學生身體狀況，適時調

整課程內容。 

  3.學生使用之設備器材，應避免共

用；如有輪替、使用設備或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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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替前應澈底清潔消毒。 

  4.室內外運動場館進場師生人數應符

合場所容留人數，並落實實聯制、全

程佩戴口罩、加強環境及器材之消

毒清潔工作，並依「競技及休閒運動

場館業因應 COVID-19 防疫管理指

引」規定辦理。上述規定依中央流行

疫情指揮中心規定進行滾動式修

正。 

(四)表演藝術課 

1.除吹奏類樂器外，其他項目學生均

需全程佩戴口罩，並請酌以調整練

習時間，避免因長時間佩戴口罩造

成不適(註：如有心血管疾病或呼吸

道過敏體質者，應避免參加)。 

2.考量吹奏類因排練需要無法全程佩

戴口罩，得於演奏時暫時脫下口罩，

但應於不需演奏時隨時戴上口罩。 

3.指導人員除授課示範需要外(舞蹈、

鄉土歌謠、合唱、吹奏類)，需全程

佩戴口罩。 

4.以使用個人器材(樂器、戲服、表演

服裝等)為原則，吹奏類應使用專屬

樂器(吹嘴等)，不得共用；戲劇類使

用之麥克風以專人專用為原則。 

之需要，輪替前應澈底清潔消

毒。 

  4.室內外運動場館容留人數以最

適承載量 50%為限，並落實實聯

制、全程佩戴口罩、加強環境

及器材之消毒清潔工作，並依

「競技及休閒運動場館業因應

COVID-19防疫管理指引」規定

辦理。上述規定依中央流行疫

情指揮中心規定進行滾動式修

正。 

三、課程以外之集會活動 

(一)集會活動(含校內研習、學生社團

表演)人數上限為室內 80人，或室

內超過 80人但容留人數應符合室

內空間至少 1.5米/人(2.25平方米

/人)、室外 300人；若超額須提報

防疫計畫報請地方主管機關核准後

實施。上述規定依中央流行疫情指

揮中心規定進行滾動式修正。 

(三)集會活動應採實聯制、體溫量測、全

程佩戴口罩、人流(總量)控管、活動

過程中禁止飲食，並於活動前執行

風險評估；如無法依前述規定規劃

三、課程以外之集會活動 

(一)集會活動人數上限為室內 80人、

室外 300人；若超額須提報防疫

計畫報請地方主管機關核准後

實施。上述規定依中央流行疫情

指揮中心規定進行滾動式修正。 

(二)集會活動應採固定座位且為梅

花座(仍須維持社交距離)、實聯

制、體溫量測、全程佩戴口罩、

人流(總量)控管，並於活動前執

行風險評估；如無法依前述規定

規劃完善之防疫配套措施，建議

取消或延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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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之防疫配套措施，建議取消或

延後辦理。 

(四)參與者應隨時維持手部清潔，校方

應於出入口及場所提供乾（濕）洗手

設備或酒精。 

(五)戶外教學 

  1.辦理校外教學及戶外教育等活動，

應維持社交距離、佩戴口罩、遵守空

間容留人數限制，並留意景點、住宿

地點規劃，應採實聯制，確實執行人

流管制等。 

  2.如有搭乘交通工具(如遊覽車)，應

依指揮中心「COVID-19 因應指引：

大眾運輸」及交通部相關規定辦理。 

  3.依活動行程規劃，提醒師生遵循「公

私立社教機構防疫管理指引」、「國

家風景區、觀光遊樂業、旅行業及旅

宿業提供工作人員及旅客參考指

引」、「競技及休閒運動場館業因應

COVID-19 防疫管理指引」等相關防

疫管理措施。 

  4.相關餐飲事項，請依衛生福利部食

品藥物管理署「餐飲業防疫管理措

施」辦理。 

(三)參與者應隨時維持手部清潔，校

方應於出入口及場所提供乾

（濕）洗手設備或酒精。 

(四)戶外教學 

  1.辦理校外教學及戶外教育等活

動，應維持社交距離、佩戴口罩、

遵守空間容留人數限制，並留意

景點、住宿地點規劃，應採實聯

制，確實執行人流管制等。 

  2.如有搭乘交通工具(如遊覽車)，

應依指揮中心「COVID-19因應指

引：大眾運輸」及交通部相關規

定(人數限制及固定座位)辦理，

並應造冊、落實固定座位。 

  3.依活動行程規劃，提醒師生遵循

「公私立社教機構防疫管理指

引」、「國家風景區、觀光遊樂業、

旅行業及旅宿業提供工作人員

及旅客參考指引」、「競技及休閒

運動場館業因應 COVID-19 防疫

管理指引」等相關防疫管理措

施。 

  4.相關餐飲事項，請依衛生福利部

食品藥物管理署「餐飲業防疫管

理措施」辦理。 

七、校園空間開放 

(一)學校得評估開放校園公共空間或設

施供校外人士進入校園使用，應落

實實聯制、體溫量測及全程佩戴口

罩，並注意蒐集民眾個人資料之保

護。 

(二)各類室內外場館(如圖書館、會議廳

等)應以室內空間至少 1.5 米/人

(2.25 平方米/人)，室外至少 1 米/

人(1 平方米/人)、室外 300 人進行

人流控管或總量管制、實聯制、體溫

量測、全程佩戴口罩等。 

七、校園空間開放 

(一)學校得評估開放校園公共空間

或設施供校外人士進入校園使

用，應落實實聯制、體溫量測及

全程佩戴口罩，並注意蒐集民眾

個人資料之保護。 

(二)各類室內外場館(如圖書館、會

議廳等)應維持社交距離、人流

(總量)管制、實聯制、體溫量

測、全程佩戴口罩等。其中室

內環境建議每 2.25平方公尺面

積可容留 1人。 

八、校園餐飲 八、校園餐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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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園餐廳人數應為室內 80人以內，

或室內超過 80人但容留人數應符合

室內空間至少 1.5 米/人(2.25 平方

米/人)；並餐廳應落實實聯制、環境

定期清潔消毒、從業人員佩戴口罩、

勤洗手、顧客量測體溫及手部消毒

等措施。 

(三)餐飲內用原則應依照衛生福利部

「餐飲業防疫管理措施」及「餐飲

業防疫指引」規定辦理。 

(二)校園餐廳應落實實聯制、用餐區

設置隔板、環境定期清潔消毒、

從業人員佩戴口罩、勤洗手、顧

客量測體溫及手部消毒等措施，

並用餐時應保持社交距離，如無

法維持社交距離，則應「分時分

眾」用餐或鼓勵外帶食物。 

(三)餐飲內用原則應依照衛生福利

部「餐飲業防疫管理措施」規定

辦理。 

十二、居家檢疫期滿後自主健康管理 

(一)居家檢疫期滿後 7 天自主健康管理

期間，不宜進入校園上課或前往人

群聚集之處，並要求做好個人防護

措施；如要入住校內宿舍，學校應安

排獨層且一人一室之宿舍，如衛浴

設備或洗衣設備為共用，請規劃分

流、分時段使用，並於每次學生使用

完後應落實清消；另針對配合居家

檢疫或自主健康管理而無法進校園

上課之學生，學校應提供線上學習

與適當學習銜接機制，維護其受教

權益。 

十二、居家檢疫期滿後自主健康管理 

(一)居家檢疫期滿後 7天自主健康管

理期間，不宜進入校園上課或前

往人群聚集之處，並要求做好個

人防護措施；如要入住校內宿

舍，學校應安排獨層且一人一室

之宿舍，如衛浴設備為共用，請

規劃分流、分時段使用，並於每

次學生使用完後應落實清消；另

針對配合居家檢疫或自主健康

管理而無法進校園上課之學生，

學校應提供線上學習與適當學

習銜接機制，維護其受教權益。 

十五、學校得視需要加強校園相關防疫

措施，並請學校配合各地方政府

相關防疫規定；另本部將依指揮

中心公告之疫情發展狀況，滾動

修正本管理指引，本部亦將不定

期抽查學校相關防疫管理之執行

情形。 

十五、學校得視需要加強校園相關防

疫措施；另本部將依指揮中心

公告之疫情發展狀況，滾動修

正本管理指引，本部亦將不定

期抽查學校相關防疫管理之

執行情形。 

 


